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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正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或“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度

实现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011,339,141.79元，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
积金28,493,344.0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41,126,797.34元，加员工股权激励影响35,964.00元，截
至 2025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1,180,923,319.16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45,
870,424.76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71,310,695.60元，加员工股权激励影响35,964.00元，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5,476,234.84元。

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5年修
订）》和《公司章程》等法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5年度业绩亏损，未达到法律、章程规
定的利润分配条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
1、公司202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2025年度
0.00
0.00

-1,011,339,141.79
-1,180,923,319.16
125,476,234.84

是

0.00
0.00

-852,182,757.0733
0.00

否

2024年度
0.00
0.00

-552,822,266.81

2023年度
0.00
0.00

-992,386,862.62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

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公司
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不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三、公司2025年度不派发现金分红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5.3.2条：“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应当以最近一期经审计母

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合理考虑当期利润情况，并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
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未分配利润、
当期业绩等因素确定分红频次，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增加现金分红频次，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

《公司章程》第二百零四条第（二）项规定：“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十,或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

鉴于公司2025年度业绩亏损，不满足公司实现现金分红的条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2026年经营
及资金需求计划、现金流状况等，提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不

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鉴于公司2025年度业绩亏损，不满足公司实现现金分红的条件，为保障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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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
务状况，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及子公司对各类资
产进行充分评估和减值测试，公司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并对无法收回的款项进行核销。

2025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存货、无形资产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的总金额为51,103.22万元，核销资产金额为12,421.84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一、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

失
二、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年初金额

69,250.58
232.35
902.77

28,416.04
98,801.74

本期计提
金额

13,411.95
39.10

7,368.18

22,744.77
9,167.52
52,731.52

收回或转回金额

1,252.73
172.48
203.09

-
1,628.30

核（转）销金额

12,490.63
-

-68.79

3,491.40
15,913.24

其他

314.02

314.02

年末金额

68,605.15
98.96

8,136.65

47,669.41
9,167.52

133,677.70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主要根据会计政策，对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按单项或账龄组合及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本期应收账款核销主要系注销、吊销、破产终结等的客户款项。
2、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主要根据会计政策，对期末应收票据余额按票据类型，参考历史信用损

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主要根据会计政策，对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按单项或账龄组合及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4、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提取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存货跌价准备。

5、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无形资产，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若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则计提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本期共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9,190.93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坏账计提12,159.22万元，应收票据坏账
转回133.38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7,165.09万元。

本期计入资产减值损失31,912.29万元，其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2,744.77万元，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9,167.52万元。

(二) 本次核销资产的情况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

产价值，对符合财务核销确认条件的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经核查取证后，经公司管理层谨慎审核与
评估，确认实际已形成损失且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司已核销应收账款坏账12,490.63万元和其他应收款坏账-68.79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政策的规定，真实、客观地体现了公

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相应减少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51,103.22万元，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已经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核销资产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
资产事项。

五、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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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公司存在向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情形，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

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业务发展、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
需求，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构预计发生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156,000.00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5,
00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951,000.00万元。担保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方式；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用于申请银行授信、
贷款、开具保函、开立信用证、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其他金融业务和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
担保等。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下属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以及下属公司之间
的担保。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担
保
方

联 创 电 子
或 下 属 公

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担
保
方

联 创 电 子
或 下 属 公

司

合计

被担保方

江西联益光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联益”）

江西联晟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晟精密”）

新设立或纳入合并
范围的其他子公司

被担保方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联创”）及其所属

子公司

常州联益光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常

州联益”）

重庆两江联创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联创”）及

其所属子公司

江西联淦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淦电子”）

郑州联创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郑

州联创”）

抚州联创恒泰光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抚州恒泰”）及

其所属子公司

合肥联创光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联创”）及其所属

子公司

合肥智行光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智行”）及其所属

子公司

江西联坤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联坤”）

新设立或纳入合并
范围的其他子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
例（直接或间

接）

78.6966%

82.5890%

/

担保方持股比
例（直接或间

接）

100.00%

78.6966%

80.50%

59.7254%

59.7254%

100.00%

51.00%

100.00%

78.6966%

/

被担保方最
近一年/一期
资产负债率

56.43%

69.90%

70%（含）以
下

被担保方最
近一年/一期
资产负债率

80.36%

109.13%

84.22%

78.72%

79.17%

72.69%

70.89%

90.71%

70.03%

70%（含）以
上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万元)

176,783.09

10,903.41

/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万元)

214,715.89

3,590.90

56,512.88

14,540.00

66,655.58

4,975.82

252,927.91

66,734.37

2,117.52

/
870,457.37

担保额度
(万元)

205,000.00

担保额度
(万元)

951,000.00

1,156,0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195.6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907.39%

1,102.99%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否

否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备注：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计算口径为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孰高为
准。

本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含）通过后方可实施，上述担保额度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有效期
限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可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循环滚动操作，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本次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为确保融资
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上述期限和担保额度内，签署和办理具体的担保事
项。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前期已审议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自动失效。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被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也可将上述
担保额度调剂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子公司，但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
负债率低于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高
于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
内的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MA35G1MP14
注册资本：104,54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1699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

器件零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光学玻璃制造,光学玻
璃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西联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智行光电有限公司

南昌玖沐新世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82,271
14,367
7,904

104,542

股权比例（%）

78.6966
13.7428
7.5606
100.00

江西联益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4,103,691,512.26
2,315,845,261.70
1,787,846,250.56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47,086,502.62
-24,119,083.80
-18,190,646.49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3,898,353,074.57
2,092,316,177.52
1,806,036,897.05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143,266,077.70
-208,721,572.66
-163,245,190.25

江西联益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江西联益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江西联晟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6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95965427824
注册资本：18,29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顺根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丰收工业园区万盛大道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电子产品销售，光电子

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工器材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光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光学仪器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家用电器研发，显示器件制造，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真空器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网络
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联晟精密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年县万投美信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15,108
3,185
18,293

持股比例（%）

82.5890
17.4110
100.00

联晟精密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433,020,322.50
1,001,618,655.75
431,401,666.75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405,848,783.70
-9,087,473.42
-9,087,473.42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1,032,925,780.26
592,436,640.09
440,489,140.17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755,181,128.57
-92,214,759.21
-92,214,759.21

联晟精密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联晟精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8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9745156T
注册资本：124,810.438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软件开发,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光学玻璃制造,光学仪器销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玻璃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江西联创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124,810.4381

持股比例（%）
100.00

江西联创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9,696,152,337.91
7,791,388,407.78
1,904,763,930.13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046,462,111.26
55,967,490.74
51,615,787.19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8,240,087,589.45
6,382,992,722.64
1,857,094,866.81

2025年1—12月（经审计）
4,107,333,511.82
143,074,883.10
128,515,207.28

江西联创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江西联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常州联益光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MA22MYUR78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金龙大道563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光
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常州联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10,000
股权比例（%）

100.00
常州联益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588,618,317.74
642,339,245.87
-53,720,928.13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6,824,236.74
-12,509,404.93
-12,652,892.31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478,568,844.60
519,636,880.42
-41,068,035.82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56,982,894.84
-47,943,570.97
-48,186,805.31

常州联益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常州联益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7YAG91
注册资本：拾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陆繁荣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丰和路267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电显示及控制系统的设计与

安装，网络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安装。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庆联创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80,500
19,500
100,000

持股比例（%）

80.50
19.50
100.00

重庆联创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933,649,568.27
1,628,495,101.46
305,154,466.81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62,831,991.79
-40,851,378.62
-40,824,020.59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109,374,319.48
1,757,864,913.12
351,509,406.36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026,428,279.21
-276,452,541.74
-280,867,517.64

重庆联创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重庆联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江西联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4MA3974XR01
注册资本：28,89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顺根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河西工业园区绿色照明基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摄像头模组、液晶显示模组、电池、手机、互联网智能终端产品、电子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贴片加工；货物进出口；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国
内贸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联淦电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江西联晟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新干淦昇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20,898
8,000
28,898

持股比例（%）

72.3164
27.6836
100.00

联淦电子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899,166,815.83
707,836,783.61
191,330,032.22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22,470,813.95
-2,814,753.15
-2,753,452.96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625,944,976.38
431,861,491.20
194,083,485.18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614,596,648.96
-126,430,633.00
-145,685,001.39

联淦电子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联淦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郑州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64M4FXR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顺根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E区1-3号楼,E区5-8号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移动

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
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半
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互联网
设备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终端测试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
能设备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照明器
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
发；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郑州联创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江西联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20,000.00
持股比例（%）

100.00
郑州联创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

1,618,567,004.49
1,281,399,180.29
337,167,824.20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511,681,292.60
15,235,308.86
15,217,720.63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972,294,712.09
650,344,608.52
321,950,103.57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109,860,185.45
2,508,522.33
2,818,608.75

郑州联创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郑州联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抚州联创恒泰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4月0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3MA37TBHG6C
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君剑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大道才智科创园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元件、盖板玻璃、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机、计算机、

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电显示及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安装，网络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安装；自营
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抚州恒泰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60,000
持股比例（%）

100.00
抚州恒泰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90,736,208.37
211,322,077.25
79,414,131.12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51,178,346.03
-5,761,271.27
-5,751,191.01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4,565,168.72
189,399,846.59
85,165,322.13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19,115,545.03
-27,839,375.48
-27,799,054.44

抚州恒泰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抚州恒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合肥联创光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8NJ2YF0E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兴园社区服务中心玉竹路28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

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光学
玻璃制造；光学玻璃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合肥联创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合肥新经济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102,000
58,800
39,200
200,000

持股比例（%）
51.00
29.40
19.60
100.00

合肥联创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5,263,983,838.63
3,731,641,314.67
1,532,342,523.96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512,751,322.12
-43,947,510.64
-43,947,510.64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4,617,438,881.39
3,040,455,271.06
1,576,983,610.33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714,077,659.40
-118,756,451.85
-91,100,432.56

合肥联创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合肥联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合肥智行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6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8LL9GU7X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兴园社区服务中心玉竹路28号合肥联创光学产业园B3栋厂房二

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
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设备研发；光学玻璃制造；光学玻璃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合肥智行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30,000
股权比例（%）

100.00
合肥智行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695,825,697.97
1,538,366,252.21
157,459,445.76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513,617,219.50
-7,124,993.59
-5,203,315.29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87,001,280.11
1,124,338,519.06
162,662,761.05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451,782,876.25
-60,744,307.37
-56,851,247.41

合肥智行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合肥智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江西联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29MA399BA2XL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国科产业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光学元件、摄像头模组、智能汽车光电传感器、光电显示模组、

生物识别模组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电成像及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电显示及
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光学仪器、光电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西联坤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10,000
股权比例（%）

100.00
江西联坤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90,239,739.69
133,228,203.59
57,011,536.10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2,361,738.39
-5,728,297.00
-5,978,409.33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3,863,532.45
140,873,587.02
62,989,945.43

2025年1—12月（经审计）
163,307,807.09
-61,560,885.84
-57,524,047.56

江西联坤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经公司查询，江西联坤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下属公司与贷款银行或融资租赁公司等金
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在担保有效期内任一时点的担
保余额不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为确保融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
上述期限和担保额度内，签署和办理具体的担保事项。

授信及融资担保期限：流动资金授信及融资担保期限，自公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合同之日起3年内
有效。项目贷款授信及融资担保期限，自公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合同之日起8年内有效。融资租赁授
信及其他金融机构担保期限，自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签署合同之日起5年内有效。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充分考虑了公司以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是为了支

持公司的发展，在对公司及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
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本次担保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虽然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但公司
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金额
本次审议提供担保生效后，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156,000.00万元，占公司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102.99%；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870,457.37万元，占公司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830.54%。

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形，不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等。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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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根据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

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1,180,923,319.16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为-1,180,923,319.16
元，实收股本为 1,055,404,773.00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依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须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亏损原因
公司 2025年年末未弥补亏损为-1,180,923,319.16元，实收股本总额为 1,055,404,773.00元，公司

未弥补亏损金额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主要亏损原因为近年由于市场需求不及预期，消费电
子行业竞争激烈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承压，盈利空间压缩。公司聚焦光学产业发
展，对公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导致公司整体业务规模收缩的同时，管理与财务费用两项
刚性费用增加，政府补助等支持减少，再加上营业外支出的增加，共同导致了持续亏损。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应收款项、存货、无形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对发生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存货
及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三、应对措施
1、抓住行业机会，大力发展车载光学产业
智能驾驶趋势已经确立，2025年是智能驾驶放量的第一年，智能驾驶正在由现在的L2级别向L3

级别甚至L4级别（完全无人驾驶）迭代。可以预期未来三到五年，智能驾驶行业将继续高速成长。
公司在智能驾驶光学行业耕耘多年，将发挥在车载镜头领域的先发优势和完善的全球布局的制

造能力，把车载光学产业打造成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持续高增长的“丰产田”。
2、战略发展机器视觉产业
公司通过发展机器视觉产业，可以利用智能驾驶光学的技术积累以及手机光学的低回报设备，一

方面参与机器视觉产业的高增长浪潮，一方面大幅度提升手机光学的固定资产回报率，从而提升公司
整体盈利能力。

3、降本增效
加强内部控制和经营管理，深入推动公司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持续提升管理效率、降

低经营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面对行业挑战，公司继续聚焦技术创新、运营质量提升与销售渠道拓展，并积极开拓新市场，强化

全球销售和技术服务网络，以实现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双循环发展，多维度强化产品全球竞争力，改善
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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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和2026年4月24日召开

了第九届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8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5层519A
首席合伙人：赵焕琪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合伙人数量：72人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注册会计师人数：296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人数：165人
2025年度业务总收入：40,109.58万元
2025年度审计业务收入：32,890.81万元
2025年度证券业务收入：18,700.69万元
2025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29家
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
2025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16,627.92万元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87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上年度年末数：105.35万元；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3亿元，职业风险基

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北京德皓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行政监管措施2次、自律监管

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期间有32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监管措施24次、自律监
管措施6次、行政处罚2次、纪律处分1次、行业惩戒1次（除1次行政监管措施、1次行政处罚、1次行业
惩戒，其余均不在我所执业期间）。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签字项目合伙人：熊绍保，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年11月
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4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 7
家。

拟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贺顺祥，2003年5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24年12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数量1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玲娜，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年11
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4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因执

业行为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
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6年度审计费用将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结合年

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由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在合理的基础上与北京德皓商谈确定，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资质、专业胜任能

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等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投资者保护
能力，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营业执业证照，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

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7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年度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
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或“小额快速融资”），授权期限为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
开之日止。本次授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确认公司是否符合小额快速融资（以下简称“小额快速融资”）的条件
授权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自查论
证，并确认公司是否符合小额快速融资的条件。

2、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面值
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不超过发行前
公司股本总数的30%。

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

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等不超过35名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最终发行对象将根据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
事会根据股东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
认购。

4、定价方式或者价格区间
（1）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将在股东会授权后，在有效期内由公司董
事会按照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因派息、
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
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2）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属于《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其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
得转让。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
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本次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5、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应

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途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2）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

业务的公司；
（3）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6、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7、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8、决议有效期
决议有效期为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
日止。
9、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本议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
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本次小额快速融资的申报事宜，包括制作、修改、签署并申报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
件；

（2）在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有权部门的要求，并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募集资金金额、发行
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他与小额快速融资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决定本次小额快速融资的发
行时机等；

（3）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方案及本次发行上
市申报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股份限售等其他程序，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
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4）签署、修改、补充、完成、递交、执行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与投资者签订的认购协议、公告及其他披露文件
等）；

（5）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
体安排进行调整；

（6）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7）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完成后，根据本次小额快速融资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新增股份登记托管等相关事宜；
（8）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根据届时相

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小额快速融资对公司即期财务指标及公
司股东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施及政策，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9）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小额快速融资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
不利后果的情形，或者小额快速政策发生变化时，可酌情决定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方案延期实施，或者
按照新的小额快速政策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10）发行前若公司因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据此对本次
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11）办理与本次小额快速融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小额快速融资事项须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根据股东会的授权，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在授权期限内启动小额快速融资及启动该程序的具体时间，向交易所提
交申请方案，报请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0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对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 313,298,

001.53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即截至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9.89%。其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 64,679,246.39元，占本次累计诉
讼、仲裁案件总金额的20.6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第三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
金额为248,618,755.14元，占本次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总金额的79.36%。

上述累计诉讼、仲裁案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起诉状、裁定书、判决书等相关案件材料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含）及以上

1

2

3

4

5

6

7

8

小计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涉案金额（96件）

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合计（共104起）

其中：作为被告累计金额

作为原告累计金额

原告/申请人

白建华等 289 人、曹利民等
167人、艾君等 428 人、曹冬秀

等 201 人（第三方申请）

东莞市亮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誉德塑胶电子有限公
司

苏州市锦宬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联创嘉泰供应链有限公
司

深圳联创嘉泰供应链有限公
司

重庆两江新区高质量发展产
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河南省航田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

被告/第三人

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重庆两江联创电子有
限公司

深圳市金莱特供应链
有限公司

海南元亨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郑州联创电子有限公
司

案由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票 据 纠
纷

票 据 纠
纷

股 权 转
让纠纷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纠纷

涉案金额（元）

12,497,386.21

14,430,004.76

18,360,781.17

14,174,166.51

32,708,231.56

19,562,205.39

72,484,291.00

46,108,378.43

230,325,
445.03

82,972,556.50
313,298,
001.53
248,618,
755.14

64,679,246.39

案件进展

需对方重新起诉或者法院裁定无争议后再处
理

已达成调解

已达成调解

已达成调解

已开庭，待后续通知

法院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法院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法院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

-
-

-
-

注：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